
日常伦理规范性的哲学根基

———以西田哲学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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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谓的 “日常伦理规范”，无非 “不得偷盗”“不得杀人”“必须照顾老幼”之类的世界各民族都承

认的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在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体系中，存在着至少三个理论来源，以使得其能支持

大多数人的伦理常识。相关的第一个理论来源便是一种准黑格尔的架构，以使得在西田的哲学中，对于特殊性

的经验与对于一般者的把握能够始终产生积极的辩证对话。第二个相关的理论资源便是西田对于模态性问题的

深挖———这使得他能通过对于尽可能多的可能世界的覆盖而从 “模态性”中顺畅地引申出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

性概念：“应然性”。第三个相关的理论资源则是西田对 “我—汝”关系的讨论。这一讨论以 “人皆有一死”

这一底层共相为重要背景，以促发 “物哀”意识的审美体验为催化剂，由此使得整个西田的伦理学叙述方式同

时具备了向宗教哲学与艺术哲学过渡的可能。与之相较，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他对于 “本真性”的执着却使

得他无法引入任何具有 “非本真性”特征的哲学资源，无论这指的是一种准黑格尔式的辩证架构，还是对于模

态性的讨论，抑或是一种超出 “本己”范围的作为 “一般者”的死亡大限意识。换言之，从哲学方法论角度

看，是西田对于现象学资源与辩证法资源的兼容并蓄，才使得他有更充分的理论手段来处理伦理学问题，并使

得其特定的哲学结论能相对友好于一般人的道德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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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的 “日常伦理规范”，无非 “不得偷盗”“不得杀人”“必须照顾老幼”之类的世界各民族都承认的

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一种伦理学理论 （包括比较抽象的元伦理学理论）无论其细节如何技术化，表达如何晦

涩，只要其理论构建最终能够支持人们对于上述日常伦理规范的持有，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为 “常规伦理学”。

康德的伦理学显然就是这样的 “常规伦理学”———其形式主义伦理学虽然有 “过于形式主义”之弊 （如后世

的黑格尔与现象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但是其所规定的 “绝对命令”的确构成了现代社会得以有序运作的

伦理基底。而海德格尔的哲学究竟能不能为这样的一种常规伦理学提供基础呢？主流意见是不能。牛津大学

的伦理学专家高罗布 （Ｓａｃｈａ Ｇｏｌｏｂ）在给 《剑桥道德哲学史》撰写 “海德格尔”词条时就非常清楚地写道：

“海德格尔是如此稀少地参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关于道德哲学问题的辩论”，以至于他的基础存在论要么是在

伦理上暧昧的，要么干脆就是反伦理的。① 举例来说，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对于 “本真性”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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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是间接削弱了个体对于共同体的忠诚度，因为任何按照共同体的通用规范而行事的决策大概率都会被海

氏打上 “非本真性”的标签，并因此在其哲学体系中处在被鄙视的地位。但考虑到日常的伦理规范往往就是

为了协调共同体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这些规范就很可能会在海氏哲学中被视为 “缺乏存在论

基础者”。但由此海氏哲学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其很难提供足够的哲学资源用以批评一些公认的道德恶

行，如奥斯维辛大屠杀。与之相较，康德伦理学当然是能提供类似资源的 （读者不妨联想一下海德格尔的学

生阿伦特通过复活康德资源而对纳粹暴行进行哲学批判）。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对于海德格尔伦理观的标准叙述模式，也的确遭到一些别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的挑

战。在他们看来，一种 “海氏伦理学”依然是可以被构建出来的 （详后）。但根据笔者的观点，这种有点造

作的 “海氏伦理学”依然是有点名不符实的，因为其内容并未实质性地涵盖上文提到的 “常规伦理学”。举

例来说，英国学者浩奇 （Ｊｏａｎｎａ Ｈｏｄｇｅ）在谈到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海氏与纳粹政权那种令人遗憾的 “亲密关系”

时，认为海氏对 “德意志民族的命运”的强调并不意在凸显德国人的种族优越性，而是意在凸显德语在文化

上的优越性，而这种强调未必就是一种种族主义论调①———但在旁观者看来，即使是这样一种不那么危险的

语言优越论，依然有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嫌疑。而根据另外一位海氏伦理学的重构者、加拿大学者西卡

（Ｓｏｎｉａ Ｓｉｋｋａ）的观点，海德格尔是有他自己的 “正义”观的，而根据此观，“正义”无非即 “与 ‘存在’的

相即”，而这一说法的伦理学意蕴则可被展开如下：“揭示一个此在的存在，无非即认识到有些在本质上就是

属于那个此在的自由———而让我自己认识到这一真理，即意味着让我能适应此在的这种存在方式。”② 然而，

这种对 “此在”的自由选择抱有过多同情心的观点，又如何能使得某个 “此在”做出惊人暴行的情况下，对

其提出严厉的批评呢？换言之，海氏 （及其追随者）在基础本体论层面上的这些暧昧叙述，又将如何帮助我

们处理那些在伦理规则与司法裁判的语境中必须被处理得 “棱角分明”的案例呢？

面对海氏伦理叙事的这种无能，不少人或许会觉得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退回康德伦理学所提供的避风

港。但这种退缩会在别的地方让我们付出代价，即我们将不得不像康德那样在 “现象界”与 “睿智界”（ｔｈｅ
ｎｏｕｍｅｎａ）③ 之间画出楚河汉界，并由此使得现象学运动对于直观的强调无法在这种康德式的二元论框架中得
到保存。但根据哲学界的主流意见，现象学运动的基本方法依然值得最起码的尊重。于是，问题便来了：如

何使得常规伦理学能在一种对现象学有起码尊重的框架中得到恰当的处理呢？换言之，除了走向海德格尔与

走向康德，我们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吗？

日本京都学派的核心哲学家西田几多郎 （１８７０—１９４５）的思想，或许就是这样一条 “第三条道路”的所

在。在 １９２７年———也就是海氏的 《存在与时间》发表的同一年———他出版了他一生中可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从动者到见者》（鮏くものから见るものへ）。此书发表时，胡塞尔的现象学早已在日本哲学界传开，而西

田这部著作对于 “直观”对理论的奠基意义的反复强调，便是这一影响的证据。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西田

哲学是肯定带有现象学色彩的，但其 “常规伦理学”面相依然是非常清楚的，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他反

复强调对于 “真”“善”“美”等终极价值的追求是可以彼此打通的 （这一点在他的 《艺术与道德》④ 一书中

得到了非常系统的论证）。而主张 “真善美的统一”，则几乎是一些没系统学过哲学的 “门外汉”都会说的

话。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西田哲学貌似只想为常识认可的价值观提供一种终极哲学辩护，而不是试图通过

构造一种哲学来反常识。

那么，为何西田哲学能做海氏哲学所不能做之事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西田哲学有三个海氏哲学所欠缺

的要素：第一，西田哲学拥有一种准黑格尔式的架构特征，使得 “终极的善”能以一种 “涓滴效应”弥漫其

整个理论气场；第二，西田对于常规伦理价值的有效性，有一种基于模态性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概念的元伦理学辩
护；第三，西田特别强调 “我”与 “汝”的互动对于伦理规范的形成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以上三个要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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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下文中一一得到展现。

一、西田式常规伦理学的第一个来源：一个准黑格尔式的架构

由于西田本人对黑格尔哲学的熟悉，同时也因为黑格尔哲学对他所处的整个大正—昭和时期日本思想界

的巨大影响，我们在讨论西田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关系时，恐怕还得带上黑格尔这个新的理论对话伙伴。其实，

西田、黑格尔与海德格尔三人至少在下述问题上得到了共识，即与道德归责有关的日常谈论多少是肤浅的。

但关于如何处理这种肤浅性，西田与黑格尔的观点乃是这样的：日常的道德谈论需要被奠基，而不是被否定

（或用黑格尔的话术来说，需要被 “扬弃”，而不是被放弃）。与之相较，海德格尔本人总是在 “非本真性”

的阴影下处理一般人的 “闲谈”（Ｇｅｒｅｄｅ）———而根据他的观点，在闲谈的模式中，“世界的表达方式可没有
为个体的独特性留下空间”①。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海氏的 “本真—非本真”二分法，一个非本真的提法往往

是有一个本真的提法与之对应的。因此，与 “闲谈”对应的本真性提法便是 “话语”（Ｒｅｄｅ）———一种使得
此在能在一种屏蔽 “常人”俗见的前提下自由表达己见的说法方式。但问题也出在此处：假若儒家对孝道的

强调乃是一种 “闲谈”，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因为这种闲谈的 “非本真地位”而去一股脑地反对孝道？抑或，

我们要像海德格尔那样去褒扬一种仅仅基于本真决断的 “孝道”呢？但麻烦的是，假若某人想放弃赡养老人

责任的决断的确是出于其本心的选择，我们又如何能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话术中找到资源去批评这样的行为？

由此看来，海德格尔哲学之弊，就是将所有的 “社会化 ／建制化”现象都打上了 “非本真性”的负面标签，

由此使得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方案无法处理那些处在典型的 “本真性层面”与 “非本真性层面”之间的复

杂的道德案例。

那么，西田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呢？这要从他对于当时对日本思想界颇有影响的新康德主义的批

评说起。他的批评聚焦于康德哲学的如下基本观点：在貌似与道德无涉的 “现象界”与作为道德根据的 “睿

智界”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容被拆毁的藩篱。但在西田看来，这道藩篱假若真是不可动摇的话，那么，可感

的现象就得不到道德自由，而作为自由根据的睿智界也会变成不可直观的。而西田要做之事，就恰恰是要将

作为道德根据的睿智界变得可直观。用西田自己的话来说，“尽管康德通过对于良心的依赖而在睿智界讨论诸

存在者，他依然没有成功地将现象界与睿智界融合为一种统一的叙述方式，因此，他也没有更为深入地提出

一种限制原则来规定睿智界的内容，即善与美”②。

这里西田所说的对 “睿智界内容的限制原则”，指的乃是一种针对特定价值规范之产生机制的原则性说

明，而这恰恰是康德哲学所不能提供的。毋宁说，康德的先验哲学只允许他推导出某些至上的道德原则作为

社会的有效运作所无法或缺的前提，却不能说明这些前提本身是如何真正进入历史或直观的。在这个问题上，

西田对康德的批评的确很像是黑格尔对康德的类似批评，因为二人都分享了类似的元哲学洞见：哲学不仅仅

是对于抽象原则的罗列，而且，哲学还得说明抽象的原则是如何在社会实践中获得自身的血肉的。若做不到

这一点，那么这种被罗列出来的抽象规则的抽象性就会使得其陷入这样一种窘境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黑格

尔在 《精神现象学》中的原话）：“［康德式的］理性在自身之内所给出的那些法则标准能够以同样的方式适

应一切案例，但也正也因为如此，这些标准也根本不成其为标准。”③ 而黑格尔本人用来 “扬弃”康德伦理学

这种抽象性的方式，便是任何一位 《精神现象学》的读者所熟知的：康德的 “现象界—睿智界”二分法必须

被一条通向 “绝对精神”（略等于康德的 “睿智界”）的 “漫漫取经路”取代，而在这条路径上的重要路标

有 （且不限于）“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等等。而下面这个文本证据可以直接证明上述路线所

具有的淡化 “现象界—睿智界”二分法的意义：在 “自我意识”的环节里，黑格尔讨论了人际关系的某种原始

形式，即主奴关系———而这一环节乃是处在讨论科学观察的 “理性”之前的。也就是说，黑格尔对于科学观察

的讨论，是夹在同样具有伦理学意蕴的 “自我意识”与 “精神”之间的。这一做法，不仅仅等于将前述的康德

式二分法给全面破坏掉了，而且，还使得伦理学意蕴在整个黑格尔体系各个分支中的含量被全面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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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读过 《精神现象学》的读者，在初读西田的 《从动者到见者》时都能感受到黑格尔的谋篇布局

对他的影响。实际上，此书的第一章 《论被直接给与者》（直接に与えられたもの）就非常像是对 《精神现

象学》的开场部分 “论感性确定性”（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 Ｇｅｗｉｓｓｈｅｉｔ）的一种西田式改写。具体而言，正如在黑格尔看
来，感性确定性 “远非是直接的与单独的，毋宁说，其内容必有某种缄默的共相的 （概念的）成分”①，西田

也认为感知觉本身就扮演了搭建 “内在性” （ｉｍｍａｎｅｎｃｅ）与 “超越性”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之间桥梁的作用。
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知觉确然远非就是对于主观的感觉要素的组合：这里肯定需要涉及某种客观性的意

义，而且，这里必须有某种客观对象居于此。”② 而且，与黑格尔相较，西田在促进 “内在性”（ｉｍｍａｎｅｎｃｅ）
与 “超越性”（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之间对话时，其态度还显得更为热切。在自觉引入费希特的意志哲学因素的前
提下，西田认为，康德式现象界的基本特征———如时间性、空间性、因果性与物理力，等等———其实都是植

根于意志的活动，而意志本身则与康德的睿智界直接相关。使得西田的上述观点得以被顺畅表达出来的关键

性哲学概念乃是 “动者”（鮏くもの）。我们切不可望文生义地将此概念的意思解读为 “任何进行物理运动的

东西”，因为其真实含义乃是 “若一存在者，其行动自觉地联系了特殊性与普遍性，这就是一个动者”。举例

来说，一面被风儿吹动的旗帜就不是动者，而仅仅就是在动罢了；与之相较，若一个人在琢磨那旗子上的颜

色是红色还是粉色，他便是 “动者”：因为他已经将特定的感觉置身于复杂的关于颜色的概念空间之中了，

并由此建立起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系。据此，西田给出了如下断言：“一个存在者若通过同时变得更具内在

性而变得更具有超越性，那么，该存在者就更有资格成为 ‘动者’。”③ 西田的这一断言包含了如下两层意蕴：

第一，“成为动者”这一定是有程度之分的；第二，对于动者的 “成色”的区分根据，就在于判断被评判者

在多大程度上为 “内在性”与 “外在性”的融合性对话做出了正面贡献。很显然，与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

学》中设置的多重思想路标类似，西田的 “动者”概念的此种可梯度化特征，也使得西田能方便在其理论体

系的 “内在性极点”（ｉｍｍａｎｅｎｃｅｐｏｌｅ）与 “外在性极点”（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ｏｌｅ）之间引入多层理论中介。这
最后就导致了其著名的 “场所”理论。

　 图 １　 场所逻辑示意图

非常粗略地说，一个西田式的 “场所”，乃

是使得一个判断中的主语与谓语部分能够被结合

起来的那个缄默的语境。譬如，假若谈话的语境

是某种布料的颜色，去说 “这是红色的”就是适

当的，说 “这是昂贵的”则否。很明显，“场所”

本身会随着主语自身的不断被抽象化而被抽象

化。譬如，若被考虑的判断的主语是 “颜色”，

而由此形成的判断则是 “颜色不是当下室内装潢

设计的主要关注点”，那么，使得上述判断得以

富有意义的相关场所就必定要包含 “颜色”，而

不能被 “颜色”所包含。而当判断的主语被抽象

为 “存在者”时，与之对应的场所就必须被抽象

化为 “绝对无的场所”了，因为这几乎已经是一个不可被言说的场所了 （参看图 １）。假若我们设定这个场所
就是真、善、美的绝对形式得以被显示的场所，那么，这些终极价值就能通过多级场所提供的 “接力棒效

应”而在各级场所中得到传播。或者，也可以这么说：由于任何一个特殊的主语 （如 “张三”“老虎”“颜

色”）同时都是 “存在者”，因此，任何一个特殊的场所都预设了绝对的终极场所———故此，任何一个主—

谓判断都多少与终极价值系统相关。④

０３

①

②

④

Ｐａｕｌ Ｒｅｄｄｉｎｇ牞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牞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牗 Ｆａｌｌ ２０２４ Ｅｄｉｔｉｏｎ 牘 牞 Ｅｄｗａｒｄ Ｎ Ｚａｌｔａ ＆ Ｕｒｉ
Ｎｏｄｅｌｍａｎ牗 ｅｄｓ 牘 牞 ｈｔｔｐｓ牶 ??ｐｌａ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ｄ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ｆａｌｌ２０２４ ／ ｅｎｔｒｉｅｓ ／ ｈｅｇｅｌ ／ 牞 § ３ １ １

③　 竹田笃思等主编：《西田几多郎全集》第 ３卷，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３年，第 ２６０、３９０页。
对于 “场所逻辑”更详细的阐述，请参看徐英瑾：《哲学与战争———京都学派六哲人思想素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４
年，第 ３１ 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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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叙述脉络中，看上去最奇怪的一个主张就是说 “绝对无的场所就是真、善、美的绝对形式得以

被显示的场所”。为何这么说呢？难道这一断言没有包含某种不可容忍的跳步吗 （即从缺乏价值关涉的讨论

中，变戏法一般地变出了终极价值规范）？请看下节的补充叙述。

二、西田哲学中的第二项常规伦理学资源：模态性

所谓 “模态性”问题，就是对诸如 “可能性”“现实性”“偶然性”“必然性”等模态词的哲学含义的讨

论。西田的场所逻辑是自带模态性的———比如，一个允许说 “这块布料是猩红色的”的场所，一般也允许说

“这块布料是紫红色的”。那么，模态性与伦理性又有什么关系呢？从表面上看来，二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便是：

伦理规则的有效性得取决于其跨可能世界的有效性———譬如，康德的伦理学假若是普遍的，就应当不仅能适

用于某个司法系统良好的可能世界，也能适用于某个法治败坏的世界。换言之，在 “应然性” （ｏｕｇｈｔｎｅｓｓ）
与模态性之间是有某种内在关联的。

但仅仅提到这种关联还不够，因为我们还不清楚在西田的哲学框架中，此关联被落实的具体理论细节。

而要说清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略提一下西田是如何活用费希特哲学的要素的。我们知道，在费希特的知识

学体系中，作为意志的自我首先要抽象地肯定 “我是我”，然后，自我才发现必须通过与外部世界的 “非我”

交流才能实现具体的目的———而也正因为如此，“自我”才必须受到 “非我”的限制。而只有通过与 “非我”

的反复博弈，“自我”才有机会得到与 “非我”的和谐。受到费希特的影响，西田认为知觉活动就是自我与

非我的一种最基本的交互方式 （比如，我只有摸到在我之外的一张地毯，才能感到地毯的质地，等等），或

用他自己略显晦涩的话来说，知觉就是 “通过自我被外部对象所激发这一点而产生的经验自我”①。而上文提

到的模态性问题，也恰恰在这个环节中被引入西田的叙事脉络：正因为一个自我如何被 “非我”所否定会涉

及种种的偶然性模态，因此，被某种特定非我所限制的自我，就总是应当能设想其被另一种特定的 “非我”

所限制。换言之，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实现自身意志的自我所处的现实世界，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总是被一簇

别样的可能世界所包围：在这些可能世界中，自我实现自身意志的方式会与现实世界不同。对于此类模态结

构的洞见，显然就能使得前文所说的 “动者”上升到 “见者”（见くもの）的层次———而所谓 “见者”，无

非即能看穿对于现实世界的执着之荒谬性的某种睿智者。再引用西田本人略显晦涩的话来说，“意志本身并不

简单就是一个行动：在其背后定然有一个 ‘见者’……意志背后的黑暗并非纯然的黑暗，而是伪狄奥尼索斯

所说的 ‘令人眩晕的模糊性’”②。

所谓 “令人眩晕的模糊性”一语，其实包含着西田对于 “见者”所见的模糊的模态性架构自带的价值光

辉的赞美。但凭什么说对于现实世界自带的模态性构架的洞见会带来价值属性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

需要引入 “自由”这一中介性概念。西田写道：

从 “自由的自我”的立场上看，不同的世界可以被视为彼此比肩并列的。据此，即使是物理世界，无非也

就是诸可能世界中的一个。而我，通过对自己的自由的依赖，而在不同的可能世界自由地进进出出。据此，所

谓的那种可以谛观所有可能性的 “内知觉”，也只不过就意味着对于自身自由的觉知。而当这种求知的立场完

全挣脱时间性的羁绊的时候，甚至纯粹的知识也需要被改造为一种直观形式，以便为客观的知识奠基。若思维

被视为所有知识的基础，它就必须得让一种能无限发展的机制居于其中，并使得其自己能至少潜在地包摄时

间。这样一来，知识的内容才能被恰当地指派。对 “应然性”（日语原文为 “当為”）的意识，当是时间性的

种子……③

基于上面这段引文，我们不难发现，基于 “自由”概念而被引入的最基础的价值属性，就是对于客观知识的

追求，即对于 “真的追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光裸裸的 “真”并不是价值，而对于真的不懈追求则肯定

是，否则我们就不会用 “勇敢”这样的价值词去褒扬为了科学真理而不懈奋斗的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了）。

而 “自由”“模态”与 “求真”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便是：越自由者，其能穿行的可能世界就越多，而其

１３

①

②

③　 竹田笃思等主编：《西田几多郎全集》第 ３卷，第 ２６１、３１０页。
竹田笃思等主编：《西田几多郎全集》第 ３ 卷，第 ４３１ 页。这里的 “伪狄奥尼索斯”即 “亚略巴古的伪狄奥尼修斯” （Ｐｓｅｕｄｏ
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 ｔｈｅ Ａｒｅｏｐａｇｉｔｅ），他是 ５世纪晚期至 ６世纪早期的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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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能普遍起效于这些可能世界的真理的客观性也就越高。因此，假设一个人愿意费心穿行那么多可能世

界并找到那么多客观真理，这一点就至少说明其愿意在相关求知过程中既做到一心一意又能做到开放包容，

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还能做到 “威武不能屈”。或者说，这样的求知者肯定已然放弃了某种中世纪的蒙昧

状态，并由此在 “敢于知”的氛围中质疑权威。从这一角度看，知识进步就不仅仅是一种真理的积累，而同

时也意味着一种道德进步。

然而，假设一个人在科学真理的追求上能做到心无旁念、孜孜以求，却同时从事了毒品买卖、杀人越货

等不法勾当，此人难道可以被称为善人吗？按照常识，显然不能。但问题是，西田前面的这种基于模态性的

话语框架貌似只提到了求知心的正面价值意义。就此，西田如何能在伦理上批评一个利用医学知识巧妙杀人

的罪犯呢？

下面便是笔者基于西田哲学的立场所给出的回复：这样的一个高智商罪犯，显然缺乏基本的反思力量以

认识到犯罪行为与求知行为之间的不兼容性。毋宁说，犯罪行为会破坏他人的生命与财产，由此对社会的生

产力构成威胁，这恰恰等于消灭了一些本该造福人类的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任何一个对上述模态结构有

“见者”层面上洞见的行动者都不会去沉迷于犯罪活动。

然而，还是会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批评西田：假设一个人热爱求知，而且，也算得上是遵纪守法，但却

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态度冷漠，这样的人算得上是善人吗？按照常识，他显然不算———但西田基于模态性的话

语框架可以有资源去批评此类人吗？

我认为，西田本人的下面这段话，是包含了可用以回答上述问题的资源的 （尽管这段引文貌似并未涉及

伦理问题）：

梦中被把握的数学真理依然是数学真理。与之相较，一个在梦中做的物理学实验，即使操作无所不当，而

结果又恰好蒙对了答案，该实验依然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能产生真理的实验。如果一个作为物理学真理的真理

需要被永久真理化，那么，它也需要在行动的自我那里被反思为行动的自我的内容———但不是作为做梦的自我

的内容，而是行动的自我的内容。据此，根据我的观点，隶属于思维的应然性也应当存身于物理真理之类的存

在者之中。①

在这里，西田显然已经区分了通过做梦或道听途说而获得的肤浅知识，以及通过真实世界中的确证而获得的

真实知识。很显然，要获得此类真实知识，认知者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以获得相关的确证性直观。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段引文中，西田多次提到 “行动的自我”这个与 “动者”有密切关联的表达式，这就意

味着他很清楚，在知识确证的过程中，确证者要像一个标准的 “动者”那样，努力在抽象的表达与针对特殊

物的直观之间建立起对话的桥梁。若辅之以前文对于模态性问题的讨论，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求知者必

须在更多的可能世界中找到对于相关判断的直观以便获得真正的知识。

说到这一步，我们也就能回答前文的质疑了：为何对旁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能被视为善人呢？这首

先是因为，他缺乏对他人苦难的真切知识。譬如，一个仅仅在字面上理解奥斯维辛惨剧的人，很可能是因为

没有对大屠杀所在的那个历史世界进行深入的调查，并因此缺乏相关的直观，才最后会对遇难者的遭遇感到

无动于衷，而他之所以不对其进行调查，本身就是因为其自我的 “自由指数”很低，使得其不愿意走出自己

的信息茧房而进入别的信息世界。因此，按照这个理路，说一个人 “不够善良”，与说他 “不够具有求知心”

或 “不够自由”，乃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达。

我们就此已经看到了模态性叙述在西田伦理学中的关键地位，但这一关键作用却是在海德格尔那里相对

缺失的。毋宁说，与西田让时间性叙述附属于模态性叙事的策略相反，海德格尔的叙事策略是让模态性叙述

附属于时间性叙事。麻烦的是，在 《存在与时间》中，这种时间性叙述本身又是其对于 “存在层次”与 “存

在者层次”二分法的副产品，这就使得这种二分法带来的种种不便又反过来影响了他自己的模态性叙事。就

此，模态性叙事本能发挥的为规范性奠基的作用就被遮蔽了。

说得更具体一点，在 《存在与时间》中，“可能性”这一模态是与 “未来”这一时间维度高度捆绑的，

或用海氏自己的话来说：“‘未来’意味着这样的一种本体论可能性：一个存在者根据其对于潜在的存在方式

２３

① 竹田笃思等主编：《西田几多郎全集》第 ３卷，第 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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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悟而存在。”① 然而，根据他无所不在的对于 “存在层次”与 “存在者层次”的二分，他马上请他的读者

注意到 “本真性未来”与 “非本真性未来”的区分：

筹划———它当然在根底上就是未来性的———并不首先是以把握主题的方式去抓住那个被筹划的可能性，而

毋宁说，它是将其自己被抛入了其中，并由此使得其成为可能性……由此可以理解的是，此在始终是其所能是

的那个样子。决心，也由此成为具有本源性的与具有本真生存性的东西。与在决心中揭示自身的本真性未来相

较，所谓的非本真性的未来，作为一种魂不守舍的状态，只能通过下面的方式来揭示自身：从本体论上不断回

溯到日常性上去，回溯到对于如何操持日常事物的生存意义与时间意义的非本真理解上去。而正如操持活动一

样，此在在本质上是活在其自己前头的。②

海氏的模态性叙事与西田的对应叙事之前的巨大差异，由此可见一斑。在海氏的叙事中，在 “非本真性未

来”中被揭示的可能世界更多的是与日常性思考 （包括科学活动）相关的。但考虑到日常性思考往往会涉及

对于基于他人视角的大量证言知识的尊重，在 “非本真性未来”中出现的可能世界的数量反而应当是比较多

的。与之相较，当本真性的未来不得不受到决心的限制，并因此使得此在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自己抛置于世界

之中的时候，使得诸多可能世界得以被慢条斯理地考量的时间冗余也被迅速压缩了。由此，针对相关道德决

策所可能引发的复杂后果的反事实条件性质的思量，亦会被取消。随之，一些鲁莽的或许会造成灾难的抉择，

也就很难被海氏的本真性叙事所排除。与之相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田哲学恰恰鼓励个体在进行特定的

道德抉择之前，尽量多地漫游使得多重抉择后果得以被展现的可能世界，以尽量减少错误决策的道德风险。

而这一特点，也能使得西田的伦理学叙事能自然接续于亚里士多德的 “实践智慧”理论与罗尔斯的 “反思平

衡”理论，由此进一步加强自身的 “常规伦理学”成色。

上面的讨论已多次至少间接地提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伦理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下面我们就来正面谈

及这一点。

三、西田哲学中的第三项常规伦理学资源：“汝”

与古汉语中的 “汝”一样，日语中的 “汝”（罗马音 ｎａｎｊｉ）也是对 “你”的另一种说法，但敬称色彩更

浓。在 １９３２年发表的论文 《我与汝》中，西田借由基于 “汝”的叙事，试图进一步丰富化原本基于 “动者”

与 “场所”概念而建立起来的元伦理学框架。他写道：

我与汝之所以能彼此联结，主要并不是靠诸如空气之振动之类的物理进程，而是通过言谈。我们的肉体不

能被视为纯物质，而要被视为社会的———并因此是历史的———存在者。我与汝共存于一个同样的 “一般者”之

中，这就意味着我与汝可以彼此听闻对方并亲密无间。我与汝都通过辩证法的规定而得到规定，都以 “绝对的

否定”作为彼此联系的媒介。③

对于上述引文最表面的解释是：既然我与汝都生活在同样的文化场域中，说着同样的语言，吃着同样的食物，

穿着同样的衣服，那么，我就必须像爱我自己那样去爱汝。但这一解释却无法说明，我们为何要去爱与我风

俗习惯不同的外邦人，或者说，为何与我的文化不同的别样文化也需要被尊重。而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就

需要聚焦上述引文出现的一个哲学关键词：“一般者”。非常粗略地说，“一般者”这个概念乃是西田在 １９２７
年所用的 “场所”概念在 １９３２年的进阶版，而这一进化之所以是必要的，乃是因为 “一般者”能涵盖 “场

所”所不能涵盖的下述含义：存在着某些关于人类的一般特性能跨越各种文化特殊性。④ 而这一般特性其实

就是 “人皆有一死”。换言之，对 “人皆有一死”的意识，能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处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类个体

形成跨越文化与民族藩篱的纽带。或用西田自己的话来说：“……因此，在辩证法之中，分离乃是不可忍受

的。一种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会在一开始去期待人的复活，而是会 ‘据死而生’ （死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生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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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场所”概念到 “一般者”概念的演化历史，可参考神尾和寿：《西田における 「一般者」の问题——— 「场所」の思想の展开

として》，《流通科学大学论集》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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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这也就是说，先得跃入绝对的死，然后才有死后的生。”①

西田的 “据死而生”的说法，貌似非常像海德格尔的 “向死而生”（ＳｅｉｎｚｕｍＴｏｄｅ）。但二者其实不是一
回事。当海氏在本真性层面上谈及 “向死而生”概念时，他所关注的是此在对于其自身的死亡的不可替代性

的意识，否则他就不会说什么 “死亡是此在的最为本己的可能性”②。与之相较，西田则更倾向于将死亡视为

某种被所有人类个体所分享的命运共相，而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人类，也就等于成了某种能在特殊性 （这里特

指个体人类来自历史积累的特殊情况）与 “一般者”（即人在未来的必死性）之间搭建桥梁的高级 “动者”。

而此类 “动者”对于自身的 “动者”地位的洞见，则可能使得其悬置对于基于自身历史的特殊性的固执，而

向基于未来的必死性敞开怀抱。或用西田自己的话来说：

我与汝都能被视为按照下述意义而存活的 “动者”：存活在被限制的瞬间的边缘处，而在这一瞬间中，来

自未来的规定亦会起效。依赖这种未来的力量，同时却不受来自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影响，使得我们能摆脱来自

过去的自然性限制所带来的羁绊，由此便有可能获得创造性。③

海德格尔的读者或许会质疑西田对于 “我—汝”关系的阐述是否有充分的现象学根基，因为 “汝之死”

显然是 “我”所无法体验的。而根据笔者阅读西田的体会，西田试图通过引入适切的艺术直观来补足这块

“现象学短板”，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艺术直观中，‘动’之我直接就是 ‘知’之我；而 ‘知’之我直

接就是 ‘动’之我”④。若辅之以 “真知就意味着对不同视角的恰当融合”这一潜台词，上述引文也就意味

着，艺术直观有助于融合 “我之视角”与 “汝之视角”。

那么，怎样的艺术直观能具有上述功效呢？或许对于具有 “物哀”（物の哀れ）审美价值的事物———如

转瞬即逝的樱花与飘落的京都枫叶———的欣赏，便能为上述哲学说明提供适切的美学案例。通过对于此类转

瞬即逝的美好事物的欣赏，不仅能让审美主体意识到相关事物存在的短暂性，而且还能意识到任何一种生

命———包括 “我之生命”与 “汝之生命”———的短暂性。或用西田自己的话来说，“甚至在艺术直观中，我

们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对象，而是必然承载着 ‘对于自我的表达’这一意义的对象”⑤。由此一来，对于樱花

与枫叶的怜惜，就能在 “一般者”的暗自协力下被拓展到任何生命之上，由此使得生死辩证法的展开具有了

直观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艺术直观往往涉及自然物，而自然物在此又是作为 “汝”的代替者而出现

的，西田对于艺术直观的重视也使得自然本身立即被纳入 “汝”的范畴，由此使得自然 （或广义的 “宇

宙”）本身也成为伦理关爱的对象。就这样，西田伦理学马上就具备了环境伦理学的意蕴。或用他自己的

话说：

我们必须要将宏大的宇宙也视为一个人格，并与他开启对话。与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使得我们同化于宇

宙，还不如立即在这两端开启一场面对面的对话：在对话的一边，乃是精神性的宇宙，而在对话的另一边，则

是具有人格的自我所实施的自我规定活动的最前沿部分。⑥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海德格尔。与西田的 “我—汝”关系论对标的，乃是海德格尔对于 “共在”

（Ｍｉｔｓｅｉｎ）的讨论。就字面意义而言，“共在”就是与 “我”这个 “此在”与别的 “此在”在世界中的共同

存在———而一种本真性的共在关系便是一种尊重别的此在的自由选择的人际关系。若引用英国海德格尔专家

麦克穆林 （Ｉｒｅｎｅ ＭｃＭｕｌｌｉｎ）所举的例子，一种真正的海氏共在关系，能使得我在发现我的小侄子系鞋带困难
时不去越俎代庖，而是鼓励他自己去解决问题，认可他自己的努力的价值。⑦ 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伦理学阐

述实在是 “太薄”了，即它无法应对孟子笔下的 “孺子入井”的危急场景 （难道我们要根据海氏的 “共在”

叙事方式，仅仅站在井边鼓励落水的孩童自己爬上来，而不是去采取更为积极的营救措施吗？）。这也就是说，

海氏的基于 “共在”概念的伦理学缺乏一种真正的共情机制，以使得某些紧急的救援措施能立即得以实施，

由此维护整个共同体的安全。而西田哲学基于 “一般者”（即人之普遍 “必死性”）的阐述，则能为这种共

情机制的产生提供更多的哲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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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伦理规范性的哲学根基

总结

就此，我们已经识别出西田哲学中的三个理论来源，使得其能衍生出一种常规伦理学，以便由此进一步

支持大多数人的伦理常识。相关的第一个理论来源便是一种准黑格尔的架构，使得在西田的哲学中，对于特

殊性的经验与对于一般者的把握能够始终产生积极的辩证对话。此外，西田基于 “动者”概念的叙述框架，

亦使得其能更为顺畅地将一般性的道德规则施加于特定的道德语境，由此使得其能在保留康德伦理学的大量

价值诉求的同时克服其形式主义之弊。第二个相关的理论资源便是西田对于模态性问题的深挖，这使得他能

通过对于尽可能多的可能世界的覆盖，而从 “模态性”中顺畅地引申出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性概念：“应然

性”。第三个相关的理论资源则是西田对 “我—汝”关系的讨论。这一讨论以 “人皆有一死”这一底层共相

为重要背景，以促发 “物哀”意识的审美体验为催化剂，由此使得整个西田的伦理学叙述方式同时具备了向

宗教哲学与艺术哲学过渡的可能。然而，在海氏哲学中，他对于 “本真性”的执着却使其无法引入任何具有

“非本真性”特征的哲学资源，无论是一种准黑格尔式的辩证架构，还是对于模态性的讨论，抑或是一种超

出 “本己”范围的作为 “一般者”的死亡大限意识。换言之，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看，是西田对于现象学资源

与辩证法资源的兼容并蓄，才使得他有更充分的理论手段来处理伦理学问题，并使得其特定的哲学结论能相

对友好于一般人的道德直观。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西田哲学超越西方哲学的这一重大意义，由于整个日本

当代哲学在我国哲学界的高度边缘化，还未被汉语哲学界普遍地意识到。希望本文能在这一方面略微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对于通用人工智能与特定文化风土之间关系的哲学研究”

（２２ＢＺＸ０３１）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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